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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治理民事责任双重风险之规避：从“两诉”关系谈起
Avoidance of dual risks of civil liability in marine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Starting from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and civil proceedings" 
■唐克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8级博士研究生

“治理”一词可以指称两类概

念：作为行政管理的公权力后果

与作为民事责任的私主体义务；

当“治理”与“责任”二词联用时，

通常所指称的语境为后者。而民

事责任制度是指依据一定的原则

和标准来搜寻责任主体，并根据

预先规定的措施来执行此种责任

的一套规则体系。是故，涉及海洋

环境治理的民事责任制度首先要

回答两个问题：谁来治理与如何

治理，并且在此基础上应当同时

避免给潜在的责任主体带来“双

重风险”（double jeopardy） ，当

前立法在这一问题上仍有疏漏。

《民事诉讼法》第55条和《海

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分别为海

洋环境治理民事责任的确定提

供了两种路径：海洋环境公益诉

讼制度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两类方法有何关系，法律

未设明文。如果从中国传统的诉

讼标的通说理论即“旧实体法说”

出发，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与海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以下

简称“两诉”）有着不同的请求权

基础，自然也就有着不同的诉讼

标的。如果固守旧实体法说，“两

诉”中的其中一诉结束后，被告还

要面临另外一诉所带来的风险与

挑战，这显然加重了被告责任，损

害了其“一事不受二审”的基本权

利。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

《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

称 《若干规定》）显然意识到了这

样的问题，将陆上环境公益诉讼

制度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

行了整合。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

诉讼标的理论的一次转型，即由

旧实体法说转向“二分肢说”。“二

分肢说”是为了解决旧实体法说

下请求权竞合的问题而发展出来

的，该学说认为，当诉之声明与事

实理由均为同一时，前后两诉才

具有相同的诉讼标的，而不再以

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作为判断

标准。在“二分肢说”的引领下，当

涉及陆地环境的“两诉”存在提起

的先后顺序时，根据既判力规则的

要求，后诉只能就前诉未判决的部

分更行起诉，这就有效地破解了被

告面临的双重风险的困境。

尽管 《若干规定》第17条与

第18条将“两诉”的衔接限定在

了陆地环境与生态系统，但这并

不影响我们利用相同的思路考察

海洋环境治理民事责任制度体系

中的问题。在面对“两诉”时，裁判

者应当首先确定二者是否皆由相

同原因事实所引发，其次再看具

体的诉之声明是否同一，如果两

项要素都具有一致性，那么前诉

对后诉应当产生既判力，禁止后

诉就前诉已经判决之事项更行起

诉；反之，如果“两诉”所依据的原

因事实并不相同，例如被告在禁

渔期采用投放有毒物质的方式捕

捞海洋鱼类，这时原因事实就不

是单一的。如果前诉就违法捕捞

行为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后

诉针对有毒物质破坏海洋生态系

统而提起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则后诉无须受到前诉既判

力的影响，因为二者原因事实并

不相同，也自然有着不同的诉讼

标的；或者当“两诉”有着不同的

诉之声明，例如前诉要求赔偿服

务功能损失，后诉要求修复生态

环境的，也不宜认定为具有同一

诉讼标的。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亟须借

鉴《若干规定》中第17条与第18

条的规定，参考“二分肢说”的理

论主张，使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与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互受

既判力限制，从源头上避免涉及

海洋环境治理的民事责任制度使

潜在的治理义务人承担“双重风

险”。  


